
最新补出生证的书面申请 补办出生证申
请书(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补出生证的书面申请篇一

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三人民医院：

因原因，导致出生证信息错误，现申请换发出生证明，修改
出生证信息，我保证信息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负法律责任，
望贵院给予换发。

原出生证编号：新生儿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母亲姓名：
身份证号：父亲姓名：身份证号：需修改信息：

特此申请。

申请人：

年月日

补出生证的书面申请篇二

《出生医学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医学文书。近来，有部分婴儿的《出生
医学证明》由于种种原因需要到市卫生局补办，但家长不了
解补办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提供哪能些资料，经常因资料不
全、程序有错而不能及时办理。



从20xx年1月1日起，《出生医学证明》由新生儿出生的合法
医疗保健机构签发。经市卫生局批准的合法医疗保健机构，
只负责在本单位出生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的发放工作，任
何单位不得发放本单位以外出生婴儿的《出生医学证明》。
未在合法医疗机构出生婴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发放，或
《出生医学证明》因遗失、被盗等原因需要补发的，由新生
儿的父亲或母亲携带双方身份证统一到妇幼保健所办理。

如果是在合法医疗机构出生，当时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者，年龄超过一岁，补办时需提供下列材料：

1、原接生机构未发放《出生医学证明》的证明；

2、《婴儿出生记录》的复印件；3、村证明或居委会证明；

4、夫妻双方的户口本和身份证；5、办证人的身份证。

如果因遗失、被盗等原因需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应提
供下列材料：

1、由原发证机构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存根的复印件，并加
盖公章；

2、由所在地村委会（居委会）或所在单位出具的遗失声明；

3、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没有进行户口登记的证明。

4、已办理户籍手续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者，提供上述1、
2款材料，只补发《出生医学证明》正页。

如果在非法机构出生的婴儿，补办《出生医学证明》时提供
下列材料：

1、到就近乡镇卫生院领取《亲子关系声明》，用钢笔或中性



水笔认真书写；

2、提供接生机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副本
原件、副本复印件；

接生人员《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执业医师资格证》原件、
复印件1份及近期照片一张；

3、非医疗机构人员接生的，需提供接生人员身份证原件、复
印件和近期照片一张。

变更姓名

（一）需要提供的审核证明材料

1、申请人的书面申请；（常见理由有名字不雅，父母离异再
婚，重名不便，僧人还俗等）

2、《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属机关、团体、企事业等单位职工的，由所在单位劳动人
事部门出具证明；属于在校学生的'，由学生管理部门出具证
明；务农、经商等人员，由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村（居）委会
出具证明。

4、责任区民警调查报告。

（二）办理步骤：

（1）申请人持以上材料到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派

出所受理申请后，填写《户口项目变更更正申请审批表》，
责任区民警、所长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并
提出意见，上报分县局主管领导，直至市局主管领导审批
（审批权限各地可能稍微不同）。



（2）如果申请得到批准，申请人持《户口项目变更更正申请
审批表》到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户籍室更改户籍信息中的
姓名信息，将原来的姓名变更为曾用名，重新打印户口本，
并以新户籍信息办理身份证。

（三）变更姓名的现实情况：

姓名涉及到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诸多重大事项，它的变更比
较敏感，公安机关对于此事很慎重。

公民的户口变更登记是由于客观情况变化，为使原有的登记
内容符合实际情况而进行的一项登记。户口登记具有法定效
力，变更只能申请户口登记部门依法进行，公民不能自行改
动。

（1）姓名变更。学龄前儿童姓名变更可口头申请，由民警自
己掌握。10周岁以上儿童应征得本人同意，成年人由自己提
出书面申请。上学后至16周岁的公民要变更姓名，由派出所
所长审批。16周岁以后，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持有效证
明材料报公安机关审批。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和正受刑事处
罚和劳动教养者，不得变更姓名。公民依法变更姓名后，原
姓名作为“曾用名”备查。

（2）出生日期的变更。公民申请变更出生日期，应出具有效
的原始出生证件或公证机关的证明，经民警调查属实后，经
批准方能变更。

一村或一街道相当数量住户集中申请者由地（市）级民族工
作部门审批；要大范围的群众要求者，由省级有关部门进行
调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报请国务院审批。隔代要求恢复或
改正民族成份的，应当首先改变其父母的民族成份，再行改
变其本人民族成份；如父母亡故，可依生祖父母或生外祖父
母一方的民族成份，由本人选定改变；生祖父母或生外祖父
母均已亡故的，不再纵向上溯或横向援引改变民族成份。不



同民族成份者因收养关系或父母婚姻，要求改变子女民族成
份的，成年人不应改变，未成年子女可由父母双方协商选定。

你写一个改名申请给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通过盖章后到所
在地公安局户籍股登记，当然要带户口簿。投档案后大约15
或7个工作日后可以正式更改，户口簿里面会写你曾用名是什
么，现名是什么。毕业证什么的需要用到证明你的身份的时
候须带上户口簿配合。

补出生证的书面申请篇三

一、正常医院分娩的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程序和相关资
料： 1.确定新生儿姓名(未取名字，不能办理)。

2.提供以下材料：出生医学记录(接生医院提供);出生证明申
领表(医院提供，家属填写);父母双方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生殖健康证(准生证);孕产妇保健册(本院建卡)。3.办证时间：
为每周一、三、五(节假日除外)。

4.其他：出生医学证明为法律证件，一经办理，新生儿姓名
不得更改，并要求新生儿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亲自办理。

超过出生后三月及以上办证的，还须提供父母双方的户籍证
明或户口簿。

二、家庭接生婴儿出生证办理规定：

1.对持有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接生员接生的新生儿，由
该家庭接生员出具含有出生医学证明相关内容的出生医学记
录，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办理签发出生医学证明。

2.对未经许可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和未取得家
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人员接生的新生儿，到当地妇幼保
健机构办理签发出生医学证明。要求新生儿父母或监护人出



具以下旁证材料：

(一)新生儿父母或监护人出具的“亲子关系声明”。

(二)该新生儿与其父母或监护人亲子关系的旁证材料：指接
生单位或个人出具的出生医学记录、新生儿父母或监护人任
何一方户籍所在地居民(村民)委员会、乡政府或单位出具的
证明，或亲子鉴定证明书。 补发办法如下：

(一)未报户口前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者，补发《出生医学
证明》正副页;(二)已办理户籍手续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者，只补发《出生医学证明》正页。

补发《出生医学证明》只适用于1996年1月1日(边远贫困地区
自1996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婴儿。

具体的补发程序由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生证明如
何补办

《出生医学证明》因遗失、被盗等丧失原始凭证的情况要求
补发的，取得原签发单位有关出生医学记录证明材料后，向
所在县(区)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补发。县(区)级以上卫
生行政部门接到申请后，经核实，情况属实的给予补发《出
生医学证明》并加盖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

我孩子是在泽州县妇幼院出生的，医院出具了出生证明，但
是我不小心把出生证明的副联弄丢了，没有副联就不能给孩
子上户，我想问一问出生证明的副联能不能补办，该怎么补
办? 记者帮您问：

泽州县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出生证明的副联是不
能单独补办的，像常先生这种情况应该补办孩子的出生证明。
具体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到泽州县妇幼院领取出生证补办申
请表，然后到准备上户的派出所开具未上户证明，另外，还



必须在我市的报纸上登报声明原出生证编号作废，并保留报
纸原件;最后带上结婚证、户口本等相关证件，到泽州县妇幼
院补办孩子的出生证明就可以了。

补出生证的书面申请篇四

如果是在合法医疗机构出生，当时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者，年龄超过一岁，补办时需提供下列材料：

如果因遗失、被盗等原因需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应提
供下列材料：

1、由原发证机构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存根的复印件，并加
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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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非法机构出生的婴儿，补办《出生医学证明》时提供
下列材料：

1、到就近乡镇级别以上的卫生院领取《亲子关系声明》，用
钢笔或中性水笔认真书写; 2、提供接生机构《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副本原件、副本复印件;接生人员《乡
村医生执业证书》或《执业医师资格证》原件、复印件1份及
近期照片一张;3、非医疗机构人员接生的，需提供接生人员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和近期照片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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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来源网络整理，仅作为学习参考

补出生证的书面申请篇五

记者从县妇幼保健所了解到，补办出生证需要携带父母双方



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原件、复印件，宝宝玉环出生医院的
出生医学记录以及申领表，已经落户的需携带户口本原件、
复印件，没落户的需携带父母双方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未落
户证明。同时，建议刊登出生证遗失声明，避免以后出现不
必要的麻烦。

补办出生证应具备材料:

1、父母户口所在村委会证明，例：我村村民×××，其
妻×××，于×年×月×日在××地方生育一×孩，户口未
报，请给予补办出生证。以上所有证明中姓名必须与户口薄
相同。

2、接生证明：由接生人员用钢笔或碳素笔填写内容，接生员
签名、盖手印及身份证复印件。

3、婴儿父母双方户口薄原件及复印件，如有一方没有户口薄，
必须有这一方所在地的村委会和派出所证明其婴儿户口未在
这一方设籍。如女方没有户口薄，需出具证明。例：我村村
民×××，其丈夫×××，于×年×月×日生育一×孩，
其×孩户口未在其母×××处设籍。特此证明。

4、接生单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乡镇卫生院院长签名签
字(该孩未在本院办理出生证)盖章。(99年5月1日以后出生的
需加乡镇政府和卫生局签字盖章)

5、亲子关系声明：按表格内容填写，婴儿父母以及证明人要
亲自签名盖手印，与婴儿关系要填写(祖父母、叔伯、姑姨等
不能做证明人)。

6、婴儿父母双亲以及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

7、婴儿母亲须亲自来办理，如他人代领须身份证及复印件。



96年及以后出生的儿童出生证遗失补办；除以上6种证件外需
湄洲报声明作废的原版报纸2张(99年5月1日后出生的要2张报
纸)。

备注：

1、所有证件要用钢笔或碳素笔填写，字迹要清楚不得涂改。
证件上的姓名要与户口薄上的姓名一致。

2、如在卫生院分娩的婴儿要说明原因当时接生人员为何不出具
《出生医学证明》。以及产家为何不领取《出生医学证明》，
并有原接生登记簿复印件，并院长签名盖公章。或当时的病历
(分娩情况记录)复印件，并院长签名盖公章。


